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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医科大学与美国新英格兰视光学院合作培养

眼视光学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

温州医科大学与美国新英格兰视光学院（New England College of Optometry,

NECO）于 2000 年签署协议并实施合作培养眼视光学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培养

国际水准的高素质临床医师和具备学术领导力和东西方文化视野的临床科学家，

本项目毕业生在我国眼视光医学教育和学科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项

目每年招收一届。

一、申请条件

1. 申请人须报考温州医科大学眼科学博士生，须满足温州医科大学的博士

研究生招生要求；

2. 申请者的英语水平至少须达到：托福考试成绩总分高于 88 分，其中口语

部分高于 22 分，或相当水平的雅思考试成绩；

3. 申请者须接受温州医科大学和美国新英格兰视光学院的面试，择优录取。

二、招生规模

本项目招生纳入中国的博士研究生统招计划，计划每年招收不多于 5名学生。

三、学制

入选学生于每年 4月份派出赴美学习，在原本学制上延长 24 个月，其中在

美国学习时间为 18 个月。学生须在中外两校注册学籍。

四、培养要求

1. 理论学习：主要在温州医科大学学习。

2. 科研训练：主要在温州医科大学完成科研训练，根据课题需要，学生可

申请中美双导师指导。

3. 临床训练：在美方完成临床课程学习、达到临床实习要求，还须通过美

国国家考试委员会的全美视光学考试（NBEO）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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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授课语言为英语、汉语两种语言。美方负责的培养内容为英语授课。该

项目临床训练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语言沟通能力，学生可在美方当地进行语言强

化培训；培训费用由学生本人承担。

五、学位

学生在温州医科大学学习期间，达到本项目所规定的课程、临床和科研轮转、

论文发表等毕业要求，由温州医科大学授予中国医学博士学位；学生赴美攻读，

达到临床训练以及相关考试要求者，由美国新英格兰视光学院授予视光学博士学

位。

六、学费与奖学金

1. 学费：学生在温州医科大学学习期间，按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相关规定缴

纳学费。学生在美国新英格兰视光学院学习期间，按该学校国际学生的标准缴纳

学费。

2. 学生的住宿、生活费等其它费用由学生本人自理。

3. 学生享受温州医科大学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奖学金。

4. 本项目已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赴美就读的学生将获得奖学金和

国际旅费资助，具体以国家留学基金委下达的批文为准。

未尽事宜，由研究生院和眼视光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